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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：引言  

 

本 研 究 報 告 的 內 容 ， 主 要 根 據 智 經 研 究 中 心 「 有 關 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》

的 研 究 建 議 」（ 2008 年 1 月 27 日 ） 而 制 定 。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》 整 項 研

究 ， 合 共 由 七 個 獨 立 研 究 項 目 組 成 ，研 究 項 目（ 一 ）至（ 四 ）由 深 圳

綜 合 開 發 研 究 院（ 中 國．深 圳 ）統 籌，其 主 要 數 據 收 集 與 資 料 分 析 均

在 深 圳 進 行 ； 研 究 項 目（ 五 ）至（ 七 ）則 於 香 港 收 集 資 料 及 分 析 ， 這

部 份 由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成 立 「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》 研 究 課 題 組 －

香 港 研 究 組 」（ 簡 稱 為 「 港 研 組 」） 統 籌 。  

「 港 研 組 」 負 責 統 籌 的 研 究 內 容 ， 主 要 包 括 兩 大 主 題 ：《 跨 境 學 童 的

需 要 與 適 應 》 及 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》， 並 分 別 透 過 以 下 三 個 獨 立 研 究 項

目 進 行 有 關 數 據 及 資 料 的 收 集 ：  

 

研 究 項 目 五 ：  跨 境 學 童 的 學 習 及 適 應 調 查 ， 主 要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方

式 ， 以 三 份 不 同 的 問 卷 分 別 收 集 教 師 、 跨 境 學 童 及 其

家 長 對 跨 境 學 習 的 見 解 ， 主 題 包 括 以 下 幾 個 要 點 ：  

1. 探 討 跨 境 學 童 的 個 人 資 料 、 家 庭 背 景 資 料 、 就 學

分 佈 及 交 通 安 排 等 情 況 ；  

2. 探 討 跨 境 學 童 的 困 擾 ；  

3. 探 討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的 各 項 重 要 關

注 ；  

4. 探 討 跨 境 學 童 選 擇 跨 境 學 習 的 原 因 ；  

5. 探 討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；  

6. 探 討 教 師 對 跨 境 教 學 的 意 願 及 其 考 慮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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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項 目 六 ：  香 港 政 府 官 員 、 專 家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訪 談 ， 採 用 半 結 構

性 的 個 人 及 小 組 訪 談 ， 透 過 細 心 設 計 的 訪 談 指 引 展 開

訪 談 工 作 ， 廣 泛 地 收 集 香 港 政 府 官 員 、 專 家 和 教 育 工

作 者 等 對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各 層 面 課 題 的 見 解 ， 主 題 包 括

以 下 幾 個 要 點 ：  

1. 跨 境 學 童 的 教 育 問 題 ；  

2. 港 深 兩 地 基 礎 教 育 人 員 的 合 作 問 題 ；  

3. 不 同 模 式 學 校 （ 如 國 際 學 校 ） 在 港 深 兩 地 發 展 的

可 行 性 ；  

4. 港 深 兩 地 大 學 教 育 的 合 作 。  

 

研 究 項 目 七 ：  香 港 教 育 機 構 問 卷 調 查：《 香 港 教 育 機 構 問 卷 調 查 》是

承 接 研 究 項 目 六 的 訪 談 內 容 而 延 伸 的 研 究 ， 研 究 以 量

性 方 式 收 集 數 據 ， 問 卷 設 計 主 要 參 考 研 究 項 目 六 的 訪

談 內 容 ， 將 問 題 整 理 出 來 。 本 項 目 的 調 查 教 育 機 構 主

要 包 括 資 助 辦 學 團 體 及 學 校 議 會 、 海 外 教 育 機 構 駐 港

服 務 單 位、本 地 教 師 培 訓 機 構、教 師 工 會、學 科 團 體 、

校 長 團 體 、 教 育 評 議 及 研 究 團 體 等 來 收 集 資 料 。 其 研

究 重 點 則 與 研 究 五 類 同 。  

 

這 份《 研 究 報 告 七：香 港 教 育 機 構 調 查 》的 所 得 資 料 及 數 據 的 分 析 ，

深 入 的 文 獻 探 討、總 結 各 研 究 項 目 的 綜 合 討 論、建 議 及 啟 示 部 份，則

詳 列 於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研 究 （ 香 港 研 究 組 ） 之 總 報 告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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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：研究方案  

 

2.1. 本 章 概 述   

若 要 就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》這 議 題 作 深 入 剖 析，我 們 必 需 先 對 各 教 育 機

構 在 這 方 面 的 發 展 現 況 有 所 了 解，並 明 白 不 同 類 別 教 育 機 構 對《 港 深

教 育 合 作 》 各 項 重 要 議 題 的 觀 點 ， 且 對 他 們 的 發 展 取 向 有 一 定 的 認

識 。 有 見 及 此 ，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》 香 港 研 究 組 ， 亦 就 這 方 面 進 行 了 一

項 調 查，以 機 構 問 卷 調 查 方 法，探 討 香 港 各 範 疇 的 教 育 機 構，在《 港

深 教 育 合 作 》方 面 的 現 況，並 透 過 問 卷 方 法，收 集 相 關 機 構 在《 港 深

教 育 合 作 》方 面 的 參 與 經 驗 及 發 展 需 要。此 外，研 究 小 組 亦 透 過 是 項

研 究，嘗 試 收 集 各 機 構 對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的 教 育 及 適 應 問 題 各 項 建 議 的

認 同 程 度，並 就 一 些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的 重 要 問 題，探 討 各 機 構 的 觀

點 。  

 

2.2. 研 究 重 點 及 研 究 問 題   

研 究 小 組 將 整 理 《 專 題 研 究 六 》 的 分 析 結 果 ， 並 就 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》

各 項 重 要 課 題，設 計 研 究 問 卷，從 而 收 集 香 港 教 育 機 構 對《 港 深 教 育

合 作 》 各 項 議 題 的 意 見 。  

是 項 研 究 的 重 點 課 題 包 括 ：  

重 點 一 ：  跨 境 學 童 的 教 育 問 題 ： 其 中 包 括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

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重 要 關 注 ， 及 這 些 團 體 及 機 構

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；  

重 點 二 ：  港 深 兩 地 教 育 合 作 與 交 流 問 題 ： 主 要 包 括 ： 香 港 教 育 團 體

及 機 構 參 與 港 深 合 作 活 動 的 經 驗 及 發 展 取 向 、 對 各 項 港 深

教 育 合 作 方 案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， 並 探 討 各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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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條 件 的 觀 點 及 意 見 ， 並

就 多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先 決 條 件 的 意 見 ；  

基 於 以 上 兩 個 研 究 焦 點，研 究 小 組 就 兩 項 研 究 重 點 設 定 了 以 下 研 究 問

題 ：   

研 究 重 點 一 ： 跨 境 學 童 的 教 育 問 題 ：  

1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關 注

是 甚 麼 ？  

2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的 建 議 之 認 同 程

度 如 何 ？  

研 究 重 點 二 ： 港 深 兩 地 教 育 合 作 與 交 流 問 題 ：  

3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活 動 經 驗 如 何 ？  

4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發 展 取 向 如 何 ？  

5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（ 中、小 學 ）

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如 何 ？   

6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的

認 同 程 度 如 何 ？   

7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觀 點 的 認 同 程

度 如 何 ？  

8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的

意 見 如 何 ？  

9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的 先 決 條 件

如 何 ？  

 

2.3. 研 究 方 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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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小 組 採 用 量 性 研 究 方 法，以 問 卷 普 查 研 究，收 集 各 香 港 教 育 機 構

及 團 體 的 見 解，並 根 據 所 取 得 的 量 性 數 據，以 統 計 測 試 方 法，解 答 各

項 研 究 重 點 ， 以 及 所 擬 定 的 各 組 研 究 問 題 。  

 

2.4. 研 究 對 象 及 樣 本  

研 究 小 組 參 考 教 師 中 心 團 體 代 表 名 單 及 網 頁 資 料 的 檢 索 系 統，搜 尋 本

港 各 教 育 團 體、辦 學 團 體、商 辦 教 育 機 構、海 外 高 等 教 育 駐 港 機 構 、

職 業（ 技 能 ）培 訓 教 育 機 構，及 大 學 處 理 境 外 教 育 拓 展 工 作 部 門 等 資

料，並 成 功 建 立 186 個 受 訪 單 位 的 資 料 數 據 庫，並 全 數 成 為 是 項 研 究

的 樣 本 。  

 

2.5. 研 究 步 驟   

是 項 研 究 主 要 分 為 四 個 主 要 階 段 進 行 ， 並 概 述 如 下 ：  

圖 1： 研 究 步 驟 各 主 要 階 段 描 述  

  目 標  

 階 段 一  ：  分 析《 專 題 研 究 六 》的 訪 談 資 料

方 法  ：  質 性 資 料 分 析  

建 立 問 題 庫  

    

 階 段 二  ：  問 卷 設 計 及 修 正  

方 法  ：  整 理 問 題 庫 上 的 問 題，初 步 建 立

問 卷  

初 步 制 定 研 究 問 卷  

    

 
階 段 三  ：  預 試  

對 象  ：  一 個 機 構 代 表  

檢 定 研 究 問 卷 ， 並 交 予 兩

位 學 者 作 最 後 的 審 議 及

修 訂  

    

 階 段 四  ：  橫 貫 式 調 查 研 究  

方 法  ：  發 信 邀 請 ， 邀 約 各 教 育 機 構 參 與

研 究 計 劃 ， 並 要 求 在 指 定 時 間 內

寄 回 問 卷  

全 面 的 橫 貫 式 調 查 研 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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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1. 各 研 究 階 段 的 詳 細 描 述  

階 段 一 ： 分 析 《 專 題 研 究 六 》 的 訪 談  

建 基 於《 專 題 研 究 六 》的 質 性 訪 談 方 式 收 集 不 同 人 士、學 者 及 專 家 的

觀 點，研 究 小 組 嘗 試 從 多 角 度 了 解 港 深 跨 境 學 童 及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重

點 議 題，從 而 建 立 研 究 框 架 及 問 題 庫，並 草 擬 調 查 問 卷 內 的 各 項 問 題。 

透 過 智 經 研 究 中 心 的 組 織 與 安 排，研 究 小 組 與 深 圳 的 伙 伴 研 究 單 位 ，

及 分 別 來 自 政 治 界、社 會 福 利 界、高 等 教 育 界、中 小 學 教 育 機 構、研

究 界 及 其 他 關 聯 界 別 的 研 究 小 組 會 議 成 員，就 這 項 研 究 進 行 了 專 家 小

組 圓 桌 會 議 ， 探 討 有 關 研 究 的 重 點 ， 從 而 確 立 調 查 問 卷 的 擬 題 。 表 1

為 專 家 小 組 圓 桌 會 議 成 員 資 料 的 概 述 。  

表 1： 專 家 小 組 圓 桌 會 議 出 席 成 員 的 資 料 概 述  

成 員  人 數  備 註  

研 究 小 組 成 員  10 名  成 員 分 來 自 政 治 界 、 社 會 福 利 界 、 高 等 教

育 界 、 中 小 學 教 育 機 構 、 研 究 界 及 及 其 他

關 聯 界 別  

研 究 顧 問  5 名  研 究 計 劃 的 總 策 劃 一 名  

研 究 計 劃 （ 深 圳 研 究 組 ） 顧 問 兩 名  

研 究 計 劃 （ 香 港 研 究 組 ） 顧 問 兩 名  

研 究 專 家  6 名  研 究 中 心 代 表  

 

階 段 二  ：  問 卷 設 計 及 修 正  

研 究 小 組 歸 納 了 專 家 小 組 圓 桌 會 議 之 各 項 建 議，並 進 一 步 整 理 相 關 資

料 ， 開 始 進 行 問 卷 內 容 的 修 正 。  

 

階 段 三 ： 預 試  

為 進 一 步 檢 視 問 卷 內 容 的 適 切 性，研 究 者 將 問 卷 作 出 預 試 的 安 排。預

試 者 為 一 辦 學 機 構 的 代 表。經 預 試 後，問 卷 再 交 研 究 小 組 兩 位 顧 問 作

最 後 的 審 議 及 修 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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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 段 四 ： 橫 貫 式 調 查 研 究  

這 階 段 為 整 項 研 究 最 重 要 的 部 份，目 的 是 派 發 及 回 收 問 卷。研 究 小 組

按 照 所 擬 定 的 受 訪 單 位 數 據，個 別 發 信 邀 請 相 關 機 構 參 與 研 究 計 劃 ，

並 要 求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寄 回 問 卷 。  

由 於 問 卷 派 發 時 間 為 七 月 初，適 逢 本 港 的 學 校 準 備 放 暑 假，大 部 份 教

育 機 構 及 團 體 亦 忙 於 處 理 學 期 結 束 前 的 工 作，故 影 響 問 卷 的 回 收 率 。 

由 於 問 卷 的 回 收 時 間 並 不 理 想，導 致 回 收 率 不 高。在 整 項 問 卷 回 收 過

程 中，研 究 小 組 合 共 發 出 186 份 問 卷，其 中 8 份 機 構 問 卷 因 郵 遞 問 題

退 回 研 究 小 組 ， 而 成 功 回 收 的 有 效 問 卷 數 目 為 40 份 ， 佔 發 出 問 卷 總

數 的 21.5%。  

 

2.6. 問 卷 內 容 之 概 述  

是 項 研 究 問 卷 問 題 的 擬 定，均 基 於《 專 題 研 究 六 》的 分 析 結 果，經 由

研 究 小 組 會 議 成 員 討 論 ， 以 及 預 試 後 由 研 究 顧 問 一 再 修 訂 而 成 。  

問 卷 的 問 題 ， 主 要 歸 納 為 以 下 八 個 類 別 ：  

1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重 要

關 注 ；  

2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；  

3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活 動 經 驗 ；  

4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發 展 取 向 ；  

5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的

認 同 程 度 ；  

6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觀 點 的 認 同 程

度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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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的

意 見 ；  

8.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先 決 條 件 的

意 見 。  

在 問 題 回 應 的 設 計，均 平 分 為 四 分 量 表，回 答 者 需 就 各 題 的 內 容，回

應 其 同 意 程 度 （ 非 常 不 同 意 、 不 同 意 、 同 意 、 非 常 同 意 ）、 考 慮 程 度

（ 絕 不 考 慮 、 不 考 慮 、 考 慮 、 積 極 考 慮 ）、 發 展 程 度 （ 尚 未 發 展 、 初

步 發 展 、 正 在 發 展 、 發 展 成 熟 ）或 支 持 程 度（ 非 常 不 支 持 、 不 支 持 、

支 持 、 非 常 支 持 ）。  

 

2.7 研 究 重 點 及 分 析 工 具 總 覽  

所 有 收 集 了 的 數 據 ， 將 透 過 SPSS（ 16.0） 軟 件 進 行 一 系 列 的 統 計 分

析 。 表 2 概 述 各 項 研 究 主 題 及 分 析 重 點 ， 及 所 用 之 統 計 工 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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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 各 項 研 究 重 點 及 分 析 工 具 總 覽  

研 究 重 點  數 據 處 理 及 分 析 工 具  

樣 本 概 述   

  機 構 資 料 ： 包 括 機 構 類 別 及 成 立 年 期    描 述 性 資 料 的 頻 數 及 百

分 率 分 佈  

研 究 重 點 一 ： 跨 境 學 童 的 教 育 問 題   

  檢 視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

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重 要 關 注  
  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各 項 關 注 重 要 性 的 百 分

率 排 序  

  檢 視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

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 
  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各 項 困 擾 同 意 程 度 的 百

分 率 排 序  

研 究 重 點 二 ： 港 深 兩 地 教 育 合 作 與 交 流 問 題   

  檢 視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港 深 教 育 合 作

的 活 動 經 驗  
  各 項 活 動 參 與 度 的 頻 數

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檢 視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港 深 教 育 合 作

的 發 展 取 向  
  各 項 活 動 的 發 展 取 向 的

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檢 視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

教 育 學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 
  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各 項 建 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的

百 分 率 排 序  

  檢 視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

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 
  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各 項 建 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的

百 分 率 排 序  

  檢 視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

發 展 觀 點 的 認 同 程 度  
  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各 項 建 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的

百 分 率 排 序  

  檢 視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

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的 意 見  
  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各 項 建 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的

百 分 率 排 序  

  檢 視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

育 合 作 」 先 決 條 件 的 意 見  
  頻 數 及 百 分 率 分 佈  

  各 項 建 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的

百 分 率 排 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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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：研究結果及分析  

 

3.1. 本 章 概 述  

本 章 節 將 詳 細 交 待 整 項 研 究 的 結 果，並 分 別 就 兩 項 研 究 重 點 作 論 述 。 

 

3.2. 樣 本 的 概 述  

3.2.1. 問 卷 回 收 情 況  

經 上 一 章 節 所 概 述 的 問 卷 派 發 及 回 收 程 序，研 究 小 組 發 出 合 共 186 份

問 卷，其 中 8 份 機 構 問 卷 因 郵 遞 問 題 退 回 研 究 小 組，而 成 功 回 收 的 有

效 問 卷 數 目 為 40 份 ， 佔 發 出 問 卷 總 數 的 21.5%。  

 

3.2.2.  填 答 者 的 基 本 資 料 概 述  

表 3 顯 示 是 次 資 料 收 集 的 基 本 資 料 ， 其 中 包 括 ： 填 答 者 在 該 團 體 /機

構 的 身 份 、 團 體 /機 構 的 類 別 ， 及 團 體 /機 構 的 成 立 年 期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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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 學 童 問 卷 的 描 述 性 資 料 統 計  
 小 學  
描 述 性 資 料  數 目  （ 百 分 率 ）

有 效 問 卷 數 目  40 ---  
   
填 答 者 在 該 團 體 /機 構 的 身 份    
  團 體 /機 構 負 責 人  26 (68.4%) 
  團 體 /機 構 代 表  12 (31.6%) 

   
團 體 /機 構 類 別    
  資 助 辦 學 團 體 及 學 校 議 會  7 (17.5%) 
  私 立 辦 學 團 體 及 議 會  1 (2.5%) 
  本 港 教 師 培 訓 機 構  1 (2.5%) 
  教 師 工 會  1 (2.5%) 
  學 科 團 體   8 (20.0%) 
  大 學 學 術 交 流 單 位  1 (2.5%) 
  校 長 團 體  7 (17.5%) 
  教 育 評 議 及 研 究 團 體  3 (7.5%) 
  職 業 及 技 能 培 訓 機 構   5 (12.5%) 
  其 他 教 育 單 位  6 (15.0%) 

   
成 立 年 期 *   
  5年 或 以 下  3 (7.9%) 
  6-10年  5 (13.2%) 
  11-15年  5 (13.2%) 
  16-20年  6 (15.8%) 
  21年 或 以 上  19 (50.0%) 

備 註 ： 百 分 率 的 計 算 以 剔 除 缺 填 該 題 的 問 卷 為 基 準  

* 兩 機 構 缺 填 成 立 年 期  

 

從 以 上 的 樣 本 資 料 數 據 顯 示，回 應 機 構 的 類 別 頗 為 廣 泛，而 其 中 主 要

三 類 回 應 團 體 及 機 構 分 別 為：學 科 團 體（ 20.0%）、資 助 辦 學 團 體 及 學

校 議 會 （ 17.5%） 及 校 長 團 體 （ 17.5%）。  

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，由 於 是 項 研 究 的 回 應 比 例 相 對 較 低，故 對 所 收 集 的

數 據 造 成 一 定 的 偏 差，影 響 其 結 果 的 代 表 性，這 點 是 非 常 重 要 的。但

由 於 回 應 機 構 的 類 別 十 分 廣 泛，同 時 涵 蓋 多 類 別 相 關 的 教 育 機 構 及 團

體 ， 故 研 究 的 結 果 ， 亦 有 其 一 定 的 參 考 價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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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 研 究 重 點 一 ： 跨 境 學 童 的 教 育 問 題  

3.3.1.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重

要 關 注  

下 表 4 為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

重 要 關 注 事 項 的 同 意 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。  

表 4：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重 要 關 注

事 項  

 百 分 率  

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重 要 關 注 事 項
非 常

不 同 意
不 同 意  同 意  

非 常

同 意

1.  交 通 安 排  0 .0% 12.5% 52.5% 35.5%

2.  過 境 安 排  0 .0% 12.5% 47.5% 40.0%

3.  教 師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的 了 解  0 .0% 17.9% 61.5% 20.5%

4.  學 校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學 習 方 面 的 支 援  0 .0% 26.3% 57.9% 15.8%

5.  課 外 活 動 的 時 間 安 排 ， 未 能 配 合 跨 境 學 童 的

生 活 實 況  
0 .0% 10.3% 69.2% 20.5%

6.  生 活 習 慣 的 適 應  0 .0% 17.5% 70.0% 12.5%

7.  課 程 的 適 應  0 .0% 33.3% 56.4% 10.3%

8.  與 同 學 相 處 的 適 應  0 .0% 27.5% 65.0% 7.5%

9.  與 家 長 方 面 的 溝 通 出 現 困 難  0 .0% 15.0% 65.0% 20.0%

10.  與 教 師 相 處 的 適 應  0 .0% 30.0% 67.5% 2.5%

 

研 究 小 組 根 據 以 上 的 回 應，按 其「 非 常 同 意 」的 百 分 率 分 佈，以 表 列

方 式 列 出 首 三 項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

的 關 注 的 事 項 （ 表 5）。  

表 5： 首 三 項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關 注 事

項  

 百 分 率 分 佈 較 高 的 首 三 項  

1.  過 境 安 排 （ 40.0%）  

2 .  交 通 安 排 （ 35.5%）  

3 .  教 師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的 了 解 （ 20.5%）；  

課 外 活 動 的 時 間 安 排 ， 未 能 配 合 跨 境 學 童 的 生 活 實 況 （ 20.5%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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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基 於 上 述 的 資 料 ， 研 究 小 組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整 體 來 說，超 過 六 成 的 回 應 均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研 究 小 組 所 列 的 十

大 關 注 事 項，而 其 中 以 下 八 項 關 注 事 項 的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比 率 ，

更 超 過 七 成 ：  

i . 交 通 安 排 （ 88.0%）   

i i . 過 境 安 排 （ 87.5%）  

i i i . 教 師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的 了 解 （ 82.0%）  

iv. 學 校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學 習 方 面 的 支 援 （ 73.7%）  

v. 與 同 學 相 處 的 適 應 （ 72.5%）  

vi. 課 外 活 動 的 時 間 安 排 ， 未 能 配 合 跨 境 學 童 的 生 活 實 況

（ 89.7%）  

vii . 生 活 習 慣 的 適 應 （ 82.5%）； 及  

viii . 與 家 長 方 面 的 溝 通 出 現 困 難 （ 85.0%）。  

研 究 小 組 進 一 步 以 上 述 的 數 據 與 研 究 小 組 同 步 進 行 的《 港 深 跨 境 學 童

的 學 習 與 適 應 調 查 》及《 香 港 政 府 官 員、專 家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訪 談 報 告 》

兩 項 研 究 資 料 作 參 照 比 較，發 現 各 部 份 所 得 的 觀 點 頗 為 一 致，反 映 不

同 持 份 者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關 注 事 項 的 見 解 分 歧 不

大；這 結 果 有 助 政 策 制 訂 者 在 設 計 協 助 方 案 時，有 十 分 重 要 的 參 考 價

值 ：  

2. 資 料 顯 示「 過 境 安 排 」及「 交 通 安 排 」是 首 兩 項 重 點 關 注 項 目 ，

而「 教 師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的 了 解 」及「 課 外 活 動 的 時 間 安 排，未

能 配 合 跨 境 學 童 的 生 活 實 況 」 則 同 時 並 列 為 第 三 項 重 點 關 注 項

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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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.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建 議 的 同 意 程

度  

下 表 6 顯 示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建 議 的 同 意

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。  

表 6：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上 學 建 議 的 同 意 程 度 百 分 率 分

佈  

 百 分 率  

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建 議  
非 常

不 同 意
不 同 意  同 意  

非 常

同 意

1.  改 善 交 通 安 排 ， 以 減 少 往 返 學 校 所 花 的 時 間  0 .0% 2.7% 51.4% 45.9%

2.  改 善 學 童 過 境 安 排 ， 以 減 少 學 童 在 兩 地 口 岸

過 境 花 費 的 時 間  
0 .0% 2.7% 43.2% 54.1%

3.  在 深 圳 設 立 學 習 支 援 中 心 ， 為 跨 境 學 童 提 供

各 項 課 外 活 動 、 家 長 教 育 及 學 習 方 面 的 支 援  
0 .0% 23.1% 59.0% 17.9%

4.  為 教 師 提 供 培 訓 ， 增 加 教 師 對 跨 境 學 童 的 了

解  
0 .0% 0.0% 79.5% 20.5%

5.  為 跨 境 學 童 提 供 「 適 應 課 程 」  0 .0% 2.5% 85.0% 12.5%

6.  為 學 校 提 供 資 源 ， 以 鼓 勵 跨 境 學 童 參 與 不 同

性 質 的 學 習 及 課 外 活 動  
0 .0% 7.7% 76.9% 15.4%

7.  進 一 步 研 究 有 關 跨 境 學 童 的 學 位 需 求 與 供 應

問 題 ， 以 作 長 遠 的 策 劃  
0 .0% 0.0% 72.5% 27.5%

8.  為 有 需 要 的 學 童 提 供 住 宿 安 排 ， 以 方 便 他 們

參 與 不 同 的 學 習 及 課 餘 活 動  
0 .0% 30.0% 60.0% 10.0%

9.  在 深 圳 設 立 港 式 課 程 學 校  2 .5% 40.0% 55.0% 2.5%

10.  以 津 貼 形 式 補 助 學 童 在 教 育 方 面 的 支 出 （ 如

交 通 費 ）  
2 .6% 51.3% 41.0% 5.1%

11.  培 訓 教 師 在 調 節 課 程 方 面 的 能 力  0 .0% 5.1% 87.2% 7.7%

12.  強 化 教 師 的 文 化 共 融 意 識，推 動 學 校 建 立「 共

融 」 文 化  
0 .0% 5.1% 79.5% 15.4%

 

研 究 小 組 根 據 以 上 的 回 應，按 其「 非 常 同 意 」的 百 分 率 分 佈，以 表 列

方 式 列 出 首 三 項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上 學 建 議 的 同

意 程 度 （ 表 7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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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：  首 三 項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上 學 建 議 的 「 非 常 同

意 」 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 

 百 分 率 分 佈 較 高 的 首 三 項  

1  改 善 學 童 過 境 安 排 ， 以 減 少 學 童 在 兩 地 口 岸 過 境 花 費 的 時 間 （ 54.1%）

2  改 善 交 通 安 排 ， 以 減 少 往 返 學 校 所 花 的 時 間 （ 45.9%）  

3  進 一 步 研 究 有 關 跨 境 學 童 的 學 位 需 求 與 供 應 問 題 ， 以 作 長 遠 的 策 劃

（ 27.5%）  

 

從 上 述 的 分 佈 ， 研 究 小 組 大 致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從 同 意 程 度 排 序 表 （ 表 ７ ） 的 資 料 ， 顯 示 各 機 構 及 團 體 對 改 善 跨

境 學 童 的 交 通 安 排 及 過 境 安 排 的 「 非 常 同 意 」 程 度 ， 遠 較 第 三 項

為 高 ， 而 這 結 果 亦 與 本 研 究 小 組 同 步 進 行 的 《 港 深 跨 境 學 童 的 學

習 與 適 應 調 查 》及《 香 港 政 府 官 員、專 家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訪 談 報 告 》

研 究 的 結 果 互 相 印 證 ， 結 果 充 份 反 映 社 會 上 對 改 善 「 過 境 安 排 」

及 「 交 通 安 排 」， 有 十 分 強 大 的 期 望 及 要 求 ；  

2. 資 料 同 時 反 映 教 育 機 構 及 團 體 對「 進 一 步 研 究 有 關 跨 境 學 童 的 學

位 需 求 與 供 應 問 題 」 的 同 意 程 度 十 分 高 ， 並 僅 次 於 改 善 「 過 境 安

排 」 及 「 交 通 安 排 」 兩 項 。 這 數 據 反 映 了 一 個 十 分 重 要 的 訊 息 ：

教 育 機 構 對 掌 握 跨 境 學 童 的 學 位 需 求 與 供 應 情 況 十 分 重 視 ， 並 期

望 透 過 研 究 ， 了 解 跨 境 學 童 的 問 題 ， 作 出 長 遠 的 準 備 與 策 劃 ；  

3. 另 外 一 項 值 得 關 注 的 數 據 ， 就 是 十 二 項 改 善 建 議 中 ， 其 中 兩 項 的

不 同 意 比 率 亦 遠 較 其 他 建 議 為 高 。 兩 項 不 同 意 程 度 較 高 的 建 議 分

別 是 ：「 以 津 貼 形 式 補 助 學 童 在 教 育 方 面 的 支 出 （ 如 交 通 費 ）」，

其 不 同 意 的 比 率 超 過 一 半（ 53.9%）， 其 次 則 是「 在 深 圳 設 立 港 式

課 程 學 校 」， 其 不 同 意 的 比 率 亦 佔 四 成 （ 42.5%）， 相 對 於 其 他 建

議 ， 這 數 據 反 映 了 機 構 對 「 深 圳 建 校 」 這 構 思 ， 明 顯 較 其 他 建 議

有 較 大 的 保 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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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有 關 本 港 教 育 團 體 的 見 解 頗 為 一 致，主 要 可 以 歸 納 為 以 下 三 項 重

點 ：  

1. 現 時 對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學 習 的 迫 切 需 要 的 建 議，主 要 是 改 善 交 通 及

過 境 安 全 方 案 ；  

2. 機 構 及 團 體 亦 同 時 注 意 長 遠 方 案 的 考 慮，對 有 關 跨 境 學 童 的 學 位

需 求 與 供 應 問 題 作 長 遠 策 劃 ， 有 十 分 清 晰 而 強 烈 的 訴 求 ；  

3. 各 機 構 對 於「 在 深 圳 設 立 港 式 課 程 學 校 」的 見 解 ， 仍 然 存 在 一 定

的 保 留 態 度，其 次 就 是 財 政 支 援 方 面 的 補 貼 方 案，這 與 是 項 研 究

所 收 集 有 關 家 長、教 師、專 家 學 者 及 各 社 會 人 士 的 意 見 亦 出 現 近

似 的 現 象。若 在 這 部 份 作 出 具 體 而 全 面 的 分 析，研 究 小 組 認 為 必

需 綜 合 所 有 數 據 才 可 建 立 較 全 面 的 分 析，探 索 這 部 份 不 同 持 份 者

之 間 的 矛 盾，並 綜 合 各 受 訪 者 的 立 場 與 見 解，才能提 出 較 可 行 的

發 展 方 向 建 議 。  

 

3.4. 研 究 重 點 二 ： 港 深 兩 地 教 育 合 作 與 交 流 問 題  

研 究 小 組 根 據 第 一 階 段 的 質 性 資 料，歸 納 了 十 項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

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活 動，表 8及 9分 別 顯 示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在 現 時

參 與 香 港 與 深 圳 兩 地 ， 或 與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的 教 育 合 作 與 交 流 情 況 。  

 

3.4.1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活 動 經 驗  

表 8顯 示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現 時 參 與 香 港 與 深 圳 兩 地 交 流 活 動 /

項 目 情 況，表 9則 列 出 他 們 參 與 香 港 與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的 交 流 活 動 /項 目

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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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： 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現 時 參 與 香 港 與 深 圳 兩 地 交 流 活 動 /項 目 情

況 （ 百 分 率 ）  

香 港 與 深 圳 兩 地 交 流 活 動 /項 目  
尚 未  
開 展  

初 步  
發 展  

正 在  
發 展  

發 展  
成 熟  

不 適 用

1. 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 11.4% 34.3% 25.7% 14.3% 14.3%

2.  參 與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 27.8% 27.8% 16.7% 11.1% 16.7%

3.  參 與 培 訓 及 工 作 坊  32.4% 26.5% 11.8% 11.8% 17.6%

4.  應 邀 出 席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22.2% 36.1% 13.9% 11.1% 16.7%

5.  合 辦 學 生 交 流 活 動  41.7% 19.4% 8.3% 11.1% 19.4%

6.  合 辦 教 師 交 流 活 動  27.8% 25.0% 13.9% 11.1% 22.2%

7.  合 辦 培 訓 課 程  54.3% 8.6% 2.9% 8.6% 25.7%

8.  合 辦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38.9% 25.0% 5.6% 8.3% 22.2%

9.  跨 境 設 立 辦 事 處  63.9% 5.6% 2.8% 2.8% 25.0%

10.  跨 境 設 立 培 訓 中 心  63.9% 5.6% 2.8% 2.8% 25.0%

 

表 9：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在 現 時 參 與 香 港 與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的 交 流 活 動 /
項 目 情 況  

香 港 與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的 交 流 活 動 /
項 目  

尚 未  
開 展  

初 步  
發 展  

正 在  
發 展  

發 展  
成 熟  

不 適 用

1. 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 5 .7% 34.3% 37.1% 17.1% 5.7% 

2.  參 與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 25.7% 31.4% 28.6% 11.4% 2.9% 

3.  參 與 培 訓 及 工 作 坊  29.4% 32.4% 20.6% 11.8% 5.9% 

4.  應 邀 出 席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19.4% 30.6% 27.8% 13.9% 8.3% 

5.  合 辦 學 生 交 流 活 動  33.3% 25.0% 19.4% 13.9% 8.3% 

6.  合 辦 教 師 交 流 活 動  27.8% 27.8% 27.8% 8.3% 8.3% 

7.  合 辦 培 訓 課 程  45.7% 14.3% 14.3% 8.6% 17.1%

8.  合 辦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36.1% 19.4% 27.8% 8.3% 8.3% 

9.  跨 境 設 立 辦 事 處  75.0% 5.6% 0.0% 2.8% 16.7%

10.  跨 境 設 立 培 訓 中 心  75.0% 5.6% 0.0% 2.8% 16.7%

 

研 究 小 組 亦 將 各 項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香 港 與 深 圳 或 其 他 區 域

的 教 育 合 作 活 動 情 況，按 其 百 分 率 的 分 佈，以 表 列 方 式 列 出 最 高 的 三

項 （ 表 10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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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0：  各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現 時 參 與 深 圳 或 以 外 地 域 活 動 並 「 正 在 發

展 」 或 「 發 展 成 熟 」 的 交 流 活 動 /項 目 的 最 高 首 三 項 排 序  
 深 圳 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 
1. 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（ 40.0%） 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（ 54.2%）  

2 .  參 與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（ 27.8%）  應 邀 出 席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

（ 41.7%）  

3 .  應 邀 出 席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（ 25.0%）

合 辦 教 師 交 流 活 動 （ 25.0%）  
參 與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（ 40.0%）  

從 上 述 的 分 佈 ， 研 究 小 組 大 致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各 「 尚 未 開 展 」 活 動 所 佔 的 比 例 頗 高 ， 另 外 所 參 與 的 活 動 內 容 亦

主 要 是 一 些 較 為 基 本 的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、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或 學

術 會 議 ， 反 映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與 深 圳 教 育 交 流 活 動 方 面 的 參

與 程 度 仍 屬 起 步 階 段 ；  

2. 資 料 亦 顯 示 ，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一 些 深 圳 以 外 地 區 的 交 流

活 動 ， 亦 較 深 圳 一 地 為 高 。  

 

3.4.2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發 展 取 向   

研 究 小 組 亦 承 接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活 動 的 問 題 ， 以 相 同 的 十 項 活 動 作 提

問，進 一 步 探 討 各 團 體 及 機 構 是 否 考 慮 強 化 各 項 交 流 活 動 的 參 與，以

反 映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發 展 取 向，表 11及 12分 別

顯 示 有 關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強 化 香 港 與 深 圳 或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各 項 交

流 活 的 考 慮 程 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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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1：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強 化 香 港 與 深 圳 各 項 交 流 活 動 的 考 慮 程 度  

香 港 與 深 圳 各 項 交 流 活 動  
絕 不

考 慮

不  
考 慮

考 慮
積 極  
考 慮  

不 適 用

1. 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 0 .0% 2.5% 72.5% 22.5% 2.5%

2.  參 與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 0 .0% 2.5% 72.5% 22.5% 2.5%

3.  參 與 培 訓 及 工 作 坊  0 .0% 5.0% 62.5% 27.5% 5.0%

4.  應 邀 出 席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0 .0% 5.0% 70.0% 22.5% 2.5%

5.  合 辦 學 生 交 流 活 動  0 .0% 10.0% 52.5% 25.0% 12.5%

6.  合 辦 教 師 交 流 活 動  0 .0% 12.5% 55.0% 22.5% 10.0%

7.  合 辦 培 訓 課 程  0 .0% 17.5% 52.5% 22.5% 7.5%

8.  合 辦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0 .0% 10.0% 72.5% 12.5% 5.0%

9.  跨 境 設 立 辦 事 處  7 .7% 51.3% 17.9% 2.6% 20.5%

10.  跨 境 設 立 培 訓 中 心  7 .7% 53.8% 12.8% 2.6% 23.1%

 

表 12：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強 化 香 港 與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各 項 交 流 活 動 的

考 慮 程 度  

香 港 與 深 圳 以 外 區 域 各 項 交 流 活 動  
絕 不

考 慮

不  
考 慮

考 慮
積 極  
考 慮  

不 適 用

1. 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 0 .0% 2.5% 67.5% 27.5% 2.5%

2.  參 與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 0 .0% 2.5% 62.5% 32.5% 2.5%

3.  參 與 培 訓 及 工 作 坊  0 .0% 2.5% 60.0% 32.5% 5.0%

4.  出 席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0 .0% 2.5% 62.5% 32.5% 2.5%

5.  合 辦 學 生 交 流 活 動  0 .0% 13.2% 42.1% 34.2% 10.5%

6.  合 辦 教 師 交 流 活 動  0 .0% 13.2% 52.6% 26.3% 7.9%

7.  合 辦 培 訓 課 程  0 .0% 18.4% 44.7% 26.3% 10.5%

8.  合 辦 研 討 會 或 學 術 會 議  0 .0% 10.5% 68.4% 15.8% 5.3%

9.  跨 境 設 立 辦 事 處  7 .7% 48.7% 12.8% 5.1% 25.6%

10.  跨 境 設 立 培 訓 中 心  7 .7% 53.8% 10.3% 2.6% 25.6%

 

資 料 顯 示，在 十 項 列 出 的 交 流 活 動 中，超 過 或 接 近 八 成 的 香 港 教 育 團

體 及 機 構 均 會「 考 慮 或 積 極 考 慮 」其 中 七 項 交 流 活 動，這 數 據 充 份 反

映 一 個 十 分 重 要 的 訊 息：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加 強 香 港 與 深 圳 或 深

圳 以 外 區 域 的 交 流 活 動 ， 有 著 十 分 強 烈 的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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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 （ 中 、 小

學 ）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 

下 表 13顯 示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（ 中 、

小 學 ） 建 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。  

表 13：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（ 中、 小 學 ）建

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 

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
非 常

不 支 持
不 支 持  支 持  

非 常

支 持

1.  有 限 度 開 放 香 港 學 校 的 中 學 學 位 ， 讓 內 地

學 童 自 費 到 港 學 習  
2 .5% 10.0% 62.5% 25.0%

2.  有 限 度 開 放 香 港 學 校 的 小 學 學 位 ， 讓 內 地

學 童 自 費 到 港 學 習  
2 .5% 12.5% 57.5% 27.5%

3.  在 深 圳 設 立 「 香 港 課 程 」 學 校 ， 為 港 深 兩

地 學 童 提 供 「 港 式 教 育 」  
2 .5% 32.5% 50.0% 15.0%

4.  有 限 度 開 放 香 港 學 校 的 小 學 學 位 ， 吸 納 優

秀 內 地 學 童 到 港 學 習  
2 .6% 18.4% 55.3% 23.7%

 

建 基 於 上 述 的 資 料 ， 研 究 小 組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整 體 來 說 ，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

（ 中 、 小 學 ） 的 建 議 ， 普 通 具 支 持 的 態 度 ；  

2. 而 比 較 各 項 建 議 時，研 究 小 組 發 現「 開 放 中 學 學 位 」的 支 持 度 ，

亦 相 對 地 較 其 他 建 議 為 高 ， 其 支 持 與 非 常 支 持 的 百 分 率 合 共 為

87.5%；  

3. 相 反 ， 對 於 「 在 深 圳 設 立 「 香 港 課 程 」 學 校 ， 為 港 深 兩 地 學 童

提 供 「 港 式 教 育 」 這 一 建 議 上 ， 各 機 構 的 態 度 則 較 其 他 三 項 有

所 保 留 ， 其 不 支 持 及 非 常 不 支 持 的 比 率 合 共 為 三 成 半 （ 35%），

較 其 他 三 項 為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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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4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

的 認 同 程 度  

下 表 14 為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對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

建 議 的 支 持 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。  

表 14：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的 支 持

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 

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 
非 常

不 支 持
不 支 持  支 持  

非 常

支 持

1.  有 限 度 開 放 香 港 中 、 小 學 的 教 學 職 位 （ 如

數 學 、 中 文 ）， 容 許 內 地 合 資 格 學 科 教 師

到 港 任 教  
15.0% 40.0% 40.0% 5.0％

2.  全 面 開 放 香 港 中 、 小 學 校 的 教 學 職 位 ， 容

許 內 地 合 資 格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 
22.5% 62.5% 7.5% 7.5%

3.  參 考 外 藉 英 語 教 師 計 劃 （ Net Teacher 
Scheme）的 模 式 ， 容 許 母 語 為 普 通 話 的 內

地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普 通 話  
7 .5% 5.0% 67.5% 20.0%

4.  研 究 港 深 兩 地 教 師 培 訓 及 資 歷 的 互 認 機

制  
10.3% 12.8% 64.1% 12.8%

5.  容 許 內 地 合 資 格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， 但 限 制 其

所 佔 數 目 的 百 分 比  
12.5% 35.0% 42.5% 10.0%

 

建 基 於 上 述 的 資 料 ， 研 究 小 組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在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中 ， 各 回 應 機 構 及 團 體

對「 參 考 外 藉 英 語 教 師 計 劃（ Net Teacher Scheme）的 模 式 ， 容

許 母 語 為 普 通 話 的 內 地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普 通 話 」 及 「 研 究 港 深 兩

地 教 師 培 訓 及 資 歷 的 互 認 機 制 」 這 兩 項 的 支 持 度 較 其 他 為 高 ，

前 者 的 支 持 和 非 常 支 持 態 度 合 共 為 分 別 為 87.5% ； 後 者 則 有

76.9%；  

2. 對 於 「 容 許 內 地 合 資 格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， 但 限 制 其 所 佔 數 目 的 百

分 比 」 這 一 較 中 性 的 建 議 ， 支 持 和 不 支 持 的 比 例 相 若 ， 而 支 持

及 非 常 支 持 的 百 分 率 合 計 為 52.5%。  

3. 對 於 五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當 中 ， 各 回 應 機 構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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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 體 對 「 全 面 開 放 香 港 中 、 小 學 校 的 教 學 職 位 」 及 「 有 限 度 開

放 香 港 中、小 學 的 教 學 職 位（ 如 數 學、中 文 ），容 許 內 地 合 資 格

學 科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， 容 許 內 地 合 資 格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」 兩 項 有 較

大 的 保 留 ， 其 不 支 持 和 非 常 不 支 持 態 度 分 別 為 85%及 55%；  

 

3.4.5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觀 點 的 認 同 程

度  

下 表 15 為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觀 點 的 同 意

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。  

表 15：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觀 點 的 同 意 程 度 百

分 率 分 佈  

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觀 點  
非 常  

不 同 意
不 同 意  同 意  

非 常  
同 意  

1.  加 強「 港 深 」教 育 合 作，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

本 港 各 層 級 學 生 的 學 習 水 平  
0 .0% 17.5% 77.5% 5.0% 

2.  加 強「 港 深 」教 育 合 作，可 以 進 一 步 推 動

香 港 教 育 的 國 際 化  
0 .0% 23.1% 69.2% 7.7% 

3.  為 不 同 地 區 學 習 者 提 供 優 質 教 育，同 時 吸

納 優 秀 的 內 地 學 生，進 一 步 提 升 本 港 教 育

的 水 平  
0 .0% 15.0% 72.5% 12.5%

4.  為 不 同 地 區 學 習 者 提 供 優 質 教 育，提 升 本

港 教 育 的 地 位  
0 .0% 12.8% 66.7% 20.5%

 

基 於 上 述 的 資 料 ， 研 究 小 組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整 體 來 說 ， 各 教 育 團 體 對 四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的 觀 點 均 持 正

面 的 觀 點 ， 而 各 項 的 同 意 程 度 差 異 不 大 ， 各 題 的 同 意 與 非 常 同

意 百 分 率 均 介 乎 七 成 半 至 九 成 之 間 ；  

2. 就 四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觀 點 ， 各 團 體 對 「 為 不 同 地 區 學 習 者 提

供 優 質 教 育 ， 同 時 吸 納 優 秀 的 內 地 學 生 ， 進 一 步 提 升 本 港 教 育

的 水 平 」 的 支 持 程 度 最 高 ， 其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率 合 共 為 八 成 半

（ 85%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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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6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

的 意 見   

下 表 16 為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

的 意 見 同 意 程 度 百 分 率 分 佈 。  

表 16：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的 意 見

百 分 率 分 佈  

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的 意 見  
非 常  

不 同 意
不 同 意  同 意  

非 常  
同 意  

1.  本 港 具 有 公 信 力 的 公 開 考 評 機 制 ， 能 與

世 界 各 地 入 學 要 求 接 軌  
0 .0% 0.0% 77.5% 22.5%

2.  提 供 接 觸 世 界 不 同 文 化 的 學 習 機 會 ， 有

助 他 們 擴 濶 視 野  
0 .0% 0.0% 65.0% 35.0%

3.  提 供 接 觸 香 港 文 化 的 學 習 機 會 ， 有 助 他

們 擴 濶 視 野  
0 .0% 2.5% 72.5% 25.0%

4.  增 加 在 本 港 就 業 的 機 會  0 .0% 23.1% 69.2% 7.7% 

5.  增 加 在 本 港 繼 續 升 學 的 機 會  0 .0% 10.0% 82.5% 7.5% 

 

基 於 上 述 的 資 料 ， 研 究 小 組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整 體 來 說 ， 各 教 育 團 體 對 五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有 利 發 展 的 觀 點

均 持 認 同 的 態 度 ；  

2. 值 得 注 意 的 ， 就 是 全 部（ 100%）的 回 應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， 均 認

同 「 本 港 具 有 公 信 力 的 公 開 考 評 機 制 ， 能 與 世 界 各 地 入 學 要 求

接 軌 」 及 「 提 供 接 觸 世 界 不 同 文 化 的 學 習 機 會 ， 有 助 他 們 擴 濶

視 野 」 為 兩 項 有 利 因 素 ， 這 充 份 反 映 香 港 這 兩 項 有 利 條 件 的 重

要 性 ， 較 其 他 因 素 為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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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7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先 決 條 件

的 意 見  

研 究 小 組 根 據 第 一 階 段 的 質 性 資 料，歸 納 了 五 項 為 發 展「 港 深 教 育 合

作 」 先 決 條 件 ， 下 表 17 為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

育 合 作 」 先 決 條 件 的 重 要 程 度 百 分 率 。  

表 17：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發 展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先 決 條 件 的 重 要

程 度 百 分 率  

各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先 決 條 件  
非 常  

不 重 要
不 重 要  重 要  

非 常  
重 要  

1.  加 強 港 人 對 內 地 人 的 接 納 感  0 .0% 2.5% 70.0% 27.5%

2.  加 強 港 人 的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感  0 .0% 10.0% 60.0% 30.0%

3.  加 強 港 人 對 國 家 發 展 的 責 任 及 承 擔 感  0 .0% 2.5% 65.0% 32.5%

4.  處 理 學 位 及 資 源 公 平 分 配 的 問 題  0 .0% 7.5% 60.0% 32.5%

5.  學 校 配 套 設 施 的 設 立 （ 如 校 舍 、 宿 位 、

交 通 等 ）  
0 .0% 7.5% 67.5% 25.0%

 

基 於 上 述 的 資 料 ， 研 究 小 組 歸 納 了 以 下 各 點 ：  

1. 整 體 來 說，各 教 育 團 體 對 五 項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先 決 條 件 的 同 意

程 度 甚 高，全 部 項 目 的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合 共 百 分 率 均 達 九 成 或 以

上 ；  

2. 資 料 亦 同 時 顯 示 各 題 的 同 意 程 度 的 差 異 不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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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：總結  

 

4.1.  本 章 概 述  

本 章 的 討 論 主 要 總 結 二 個 研 究 重 點 課 題，並 就 各 研 究 問 題 按 序 陳 述 。 

 

4.2. 研 究 重 點 一 ： 跨 境 學 童 的 教 育 問 題  

4.2.1. 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各 項 重

要 關 注  

整 體 來 說，超 過 六 成 的 回 應 均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研 究 小 組 所 列 的 十 大 關

注 事 項，而 其 中 以 下 八 項 的 關 注 事 項 的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比 率，更 超 過

七 成 ：  

1. 交 通 安 排 （ 88.0%）   

2. 過 境 安 排 （ 87.5%）  

3. 教 師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的 了 解 （ 82.0%）  

4. 學 校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學 習 方 面 的 支 援 （ 73.7%）  

5. 與 同 學 相 處 的 適 應 （ 72.5%）  

6. 課 外 活 動 的 時 間 安 排 ， 未 能 配 合 跨 境 學 童 的 生 活 實 況 （ 89.7%）  

7. 生 活 習 慣 的 適 應 （ 82.5%）； 及  

8. 與 家 長 方 面 的 溝 通 出 現 困 難 （ 85.0%）。  

研 究 小 組 進 一 步 以 上 述 的 數 據 與 研 究 小 組 同 步 進 行 的《 港 深 跨 境 學 童

的 學 習 與 適 應 調 查 》及《 香 港 政 府 官 員、專 家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訪 談 報 告 》

兩 項 研 究 資 料 作 參 照 比 較，發 現 各 部 份 所 得 的 觀 點 頗 為 一 致，反 映 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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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持 份 者 對 跨 境 學 童 在 跨 境 學 習 情 況 下 的 關 注 事 項 的 見 解 分 歧 不

大；這 結 果 於 政 策 制 訂 者 在 設 計 協 助 方 案 時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參 考 價 值 ： 

此 外，資 料 顯 示「 過 境 安 排 」及「 交 通 安 排 」是 首 兩 項 重 點 關 注 項 目 ，

而「 教 師 缺 乏 對 跨 境 學 童 的 了 解 」及「 課 外 活 動 的 時 間 安 排，未 能 配

合 跨 境 學 童 的 生 活 實 況 」 則 同 時 並 列 為 第 三 項 重 點 關 注 項 目 。  

 

4.2.2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教 育 建 議 的 同 意 程

度  

1. 從 同 意 程 度 排 序 表 的 資 料 ， 顯 示 各 機 構 及 團 體 對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的

交 通 安 排 及 過 境 安 排 的 「 非 常 同 意 」 程 度 ， 遠 較 第 三 項 為 高 ， 而

這 結 果 亦 與 本 研 究 小 組 同 步 進 行 的《 港 深 跨 境 學 童 的 學 習 與 適 應

調 查 》 及 《 香 港 政 府 官 員 、 專 家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訪 談 報 告 》 研 究 的

結 果 互 相 印 證 ， 結 果 充 份 反 映 社 會 上 對 改 善 「 過 境 安 排 」 及 「 交

通 安 排 」， 有 著 十 分 強 大 的 期 望 及 要 求 ；  

2. 資 料 同 時 顯 示 教 育 機 構 及 團 體 對「 進 一 步 研 究 有 關 跨 境 學 童 的 學

位 需 求 與 供 應 問 題 」 的 同 意 程 度 十 分 高 ， 並 僅 次 於 改 善 「 過 境 安

排 」 及 「 交 通 安 排 」 兩 項 。 這 數 據 反 映 了 一 個 十 分 重 要 的 訊 息 ：

教 育 機 構 對 掌 握 跨 境 學 童 的 學 位 需 求 與 供 應 情 況 十 分 重 視 ， 並 期

望 透 過 研 究 ， 了 解 跨 境 學 童 的 問 題 ， 作 出 長 遠 的 準 備 與 策 劃 ；  

3. 另 外 一 項 值 得 關 注 的 數 據 ， 就 是 十 二 項 改 善 建 議 中 ， 其 中 兩 項 的

不 同 意 比 率 亦 遠 較 其 他 建 議 為 高 。 兩 項 不 同 意 程 度 較 高 的 建 議 分

別 是 ：「 以 津 貼 形 式 補 助 學 童 在 教 育 方 面 的 支 出 （ 如 交 通 費 ）」，

其 不 同 意 的 比 率 超 過 一 半（ 53.9%）， 其 次 則 是「 在 深 圳 設 立 港 式

課 程 學 校 」， 其 不 同 意 的 比 率 亦 佔 四 成 （ 42.5%）， 相 對 於 其 他 建

議 ， 這 數 據 反 映 了 機 構 對 「 深 圳 建 校 」 這 構 思 ， 明 顯 較 其 他 建 議

有 較 大 的 保 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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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以 上 有 關 本 港 教 育 團 體 的 見 解 頗 為 一 致，主 要 可 以 歸 納 為 以 下 三

項 重 點 ：  

1. 現 時 對 改 善 跨 境 學 童 學 習 的 迫 切 需 要 的 建 議 ， 主 要 是 改 善 交 通 及

過 境 安 方 案 ；   

2. 機 構 及 團 體 亦 同 時 注 意 長 遠 方 案 的 考 慮 ， 對 進 一 步 研 究 有 關 跨 境

學 童 的 學 位 需 求 與 供 應 問 題 ， 以 作 長 遠 的 策 劃 ， 有 十 分 清 晰 而 強

烈 的 訴 求 ；  

3. 各 機 構 對 於 「 在 深 圳 設 立 港 式 課 程 學 校 」 的 見 解 ， 仍 然 存 在 一 定

的 保 留 ， 其 次 就 是 財 政 支 援 方 面 的 補 貼 方 案 ， 這 與 是 項 研 究 所 收

集 有 關 家 長 、 教 師 、 專 家 學 者 及 各 社 會 人 士 的 意 見 亦 出 現 近 似 的

現 象 ， 若 在 這 部 份 作 出 具 體 而 全 面 的 分 析 ， 研 究 小 組 認 為 必 需 綜

合 所 有 數 據 才 可 建 立 較 全 面 的 分 析 ， 探 索 這 部 份 不 同 持 份 者 之 間

的 矛 盾 ， 並 綜 合 各 受 訪 者 立 場 與 見 解 ，才能提 出 較 可 行 的 發 展 方

向 建 議  

 

4.3. 研 究 重 點 二 ： 港 深 兩 地 教 育 合 作 與 交 流 問 題  

4.3.1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活 動 經 驗  

1. 「 尚 未 開 展 」 所 佔 的 比 例 頗 高 ， 另 外 所 參 與 的 活 動 內 容 ， 亦 主 要

是 一 些 較 為 基 本 的 參 觀 與 互 訪 活 動 、 主 題 式 的 交 流 會 議 或 學 術 會

議 ， 反 映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與 深 圳 教 育 交 流 活 動 方 面 的 參 與 程

度 ， 仍 屬 起 步 階 段 ；  

2. 資 料 亦 顯 示 ，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參 與 一 些 深 圳 以 外 地 區 的 交 流

活 動 ， 亦 較 深 圳 一 地 為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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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2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發 展 取 向   

研 究 小 組 承 接 有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活 動 的 問 題，以 相 同 的 十 項 港 深 教 育 合

作 的 活 動 內 容 作 提 問，進 一 步 探 討 各 團 體 及 機 構 是 否 考 慮 強 化 各 項 交

流 活 動 的 參 與，以 反 映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發 展 取

向 ，  

資 料 顯 示，在 十 項 列 出 的 交 流 活 動 中，超 過 或 接 近 八 成 的 香 港 教 育 團

體 及 機 構 均 會「 考 慮 或 積 極 考 慮 」其 中 七 項 交 流 活 動，這 數 據 充 份 反

映 一 個 十 分 重 要 的 訊 息：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加 強 香 港 與 深 圳 或 深

圳 以 外 區 域 的 交 流 活 動 ， 有 著 十 分 強 烈 的 需 要 。  

 

4.3.3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 （ 中 、 小

學 ） 建 議 的 認 同 程 度  

1. 整 體 來 說 ，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開 放 本 港 基 礎 教 育 學 位 （ 中 、

小 學 ） 的 建 議 ， 普 通 具 支 持 的 態 度 ；  

2. 而 比 較 各 項 建 議 時 ， 研 究 小 組 發 現 開 放 中 學 學 位 的 支 持 度 ， 亦 相

對 地 較 其 他 建 議 為 高，其 支 持 與 非 常 支 持 的 百 分 率 合 共 為 87.5%； 

3. 相 反 ， 對 於 「 在 深 圳 設 立 「 香 港 課 程 」 學 校 ， 為 港 深 兩 地 學 童 提

供 「 港 式 教 育 」」 這 一 建 議 上 ， 各 機 構 的 態 度 則 較 其 他 三 項 有 所

保 留，其 不 支 持 及 非 常 不 支 持 的 比 率 合 共 為 三 成 半（ 35%），較 其

他 三 項 為 高 。  

 

4.3.4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開 放 建 議

的 認 同 程 度  

1. 在 各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中 ， 各 回 應 機 構 及 團 體 對

「 參 考 外 藉 英 語 教 師 計 劃（ Net Teacher Scheme）的 模 式，容 許 母

語 為 普 通 話 的 內 地 教 師 ， 到 港 任 教 普 通 話 」 及 「 研 究 港 深 兩 地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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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 培 訓 及 資 歷 的 互 認 機 制 」 這 二 項 的 支 持 度 較 其 他 為 高 ， 前 者 的

支 持 和 非 常 支 持 態 度 合 共 為 分 別 為 87.5%； 後 者 則 有 及 76.9%；  

2. 對 於 「 容 許 內 地 合 資 格 教 師 到 港 任 教 ， 但 限 制 其 所 佔 數 目 的 百 分

比 」 這 一 較 中 性 的 建 議 ， 支 持 和 不 支 持 的 比 例 相 若 ， 而 支 持 及 非

常 支 持 的 百 分 率 合 計 為 52.5%；  

3. 對 於 五 項 開 放 教 師 職 位 （ 中 、 小 學 ） 建 議 當 中 ， 各 回 應 機 構 及 團

體 對 「 全 面 開 放 香 港 中 、 小 學 校 的 教 學 職 位 」 及 「 有 限 度 開 放 香

港 中 、 小 學 的 教 學 職 位 （ 如 數 學 、 中 文 ）， 容 許 內 地 合 資 格 教 師

到 港 任 教 」 兩 項 有 較 大 的 保 留 ， 其 不 支 持 和 非 常 不 支 持 態 度 分 別

為 85%及 55%。  

 

4.3.5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觀 點 的 認 同 程

度  

1. 整 體 來 說 ， 各 教 育 團 體 對 四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發 展 的 觀 點 均 持 正 面

的 觀 點 ， 而 各 項 的 同 意 程 度 差 異 不 大 ， 各 項 的 同 意 與 非 常 同 意 百

分 率 均 介 乎 七 成 半 至 九 成 之 間 ；  

2. 就 四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觀 點 ， 各 團 體 對 「 為 不 同 地 區 學 習 者 提 供

優 質 教 育 ， 同 時 吸 納 優 秀 的 內 地 學 生 ， 進 一 步 提 升 本 港 教 育 的 水

平 」的 支 持 程 度 最，其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率 合 共 為 八 成 半（ 85%）。 

 

4.3.6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有 利 香 港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

的 意 見  

1. 整 體 來 說 ， 各 教 育 團 體 對 五 項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的 有 利 發 展 的 觀 點 均

持 認 同 的 觀 點 ；  

2. 值 得 注 意 的 ， 就 是 全 部 的 回 應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， 均 認 同 「 本 港 具

有 公 信 力 的 公 開 考 評 機 制 ， 能 與 世 界 各 地 入 學 要 求 接 軌 」 及 「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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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接 觸 世 界 不 同 文 化 的 學 習 機 會 ， 有 助 他 們 擴 濶 視 野 」 為 兩 項 有

利 因 素 ， 這 充 份 反 映 香 港 這 兩 項 有 利 條 件 的 重 要 性 ， 較 其 他 因 素

為 高 。  

 

4.3.7. 香 港 教 育 團 體 及 機 構 對 各 項 發 展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重 要 先 決

條 件 的 意 見  

1. 整 體 來 說 ， 各 教 育 團 體 對 五 項 「 港 深 教 育 合 作 」 重 要 先 決 條 件 的

同 意 程 度 甚 高 ， 全 部 項 目 的 同 意 及 非 常 同 意 合 共 百 分 率 達 九 成 或

以 上 ；  

2. 資 料 亦 同 時 顯 示 各 題 的 同 意 程 度 的 差 異 不 大 。  


